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

113年度上易字第711號

上  訴  人  

即  被  告  張喜慶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選任辯護人  謝勝隆律師（法扶律師）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取財案件，不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3

年度易字第132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3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

號：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068、3070、5564

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上訴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，刑事

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。是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

部分提起上訴，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、罪名部分，自非

第二審之審查範圍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13號判決

意旨參照）。第二審針對僅就科刑為一部分上訴之案件，祇

須就當事人明示提起上訴之該部分踐行調查證據及辯論之程

序，然後於判決內將聲明上訴之範圍（即上訴審理範圍）記

載明確，以為判決之依據即足，毋庸將不在其審判範圍之罪

（犯罪事實、證據取捨及論罪等）部分贅加記載，亦無須將

第一審判決書作為其裁判之附件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

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本案係由上訴人即被告張喜慶

（下稱被告）提起上訴，明示僅就原判決刑之部分提起上

訴，有本院審判筆錄、撤回上訴聲請書可按（見本院卷第

9、172、185頁），故依前揭規定，本院應僅就原判決量刑

妥適與否進行審理，並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斷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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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名，作為審認量刑是否妥適之判斷基礎。至於本案關於被

告之犯罪事實、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、所犯罪名

及沒收，均詳如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。

二、被告上訴意旨略以：被告於民國111年3月7日因腦中風急診

入院，由於上開病症造成神經系統構造及心智功能、口語表

達功能障礙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，被告認罪，請考量被告之

身心狀況予以從輕量刑等語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按刑之量定，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，倘其量

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斟酌刑法第57條相關各款所

列情狀，說明其所側重之事由而為評價，並於法定刑度內，

酌量科刑，致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、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

者，即無違法可指。又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「犯罪後之態

度」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，參酌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

行刑參考要點第15點規定：「(第1項)審酌行為人犯罪後態

度，宜考量是否悔悟及有無盡力賠償被害人之損害。(第2

項)審酌悔悟態度，宜考量行為人是否自白、自白之時間

點、為了修復損害或與被害人和解所為之努力，並不得以被

告緘默，作為認定態度不良之依據。」是以被告認罪是否得

以成為量刑減讓之事由，允宜參酌上開因素綜合判斷，易言

之，倘被告於第一審法院完成證據調查、判決有罪後，始於

上訴時改為認罪答辯，此係為求刑之寬典之坦認犯行，與訴

訟階段初期或準備程序中即為認罪表示，而係出於真誠悔悟

之動機者，自應有所區別，而依認罪時間點之不同，為相對

應減讓幅度之調整，甚至得不為任何量刑減讓。次按被告與

被害人成立調（和）解，賠償被害人財產上及精神上所生之

損害，本為其侵害他人權益所應負之民事損害賠償責任，並

非法定減刑事項，僅為量刑審酌因子之一，仍應綜合審酌犯

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生危險或損害等刑法第57條各款

事由，而為整體綜合判斷，非謂被告於第二審與被害人成立

調解或賠償損害，即應量處較第一審判決為輕之刑（最高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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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09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）。

　㈡經查，原判決之科刑，業已以卷內量刑調查資料，依刑法第

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量刑之準據，就被告之量刑詳為審酌

並敘明理由（見原判決理由欄參、二），所為量刑未逾越法

定刑度，復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，核無違法或不當。至原

審雖未及審酌被告於原審判決後另與附表一編號16所示之告

訴人達成調解，且於上訴後為認罪之表示等情事，然被告於

警、偵訊及原審時，均未坦承犯行，且被告雖於原審及本院

審理期間陸續與告訴人等達成民事調解（調解數額及給付方

式詳如附表一各該編號「調解結果」欄），惟除返還附表一

編號7所示之告訴人新臺幣(下同）15000元外，對其餘告訴

人始終未依調解條件為賠償，為被告所自承（見本院卷第18

9至190頁），核與告訴人等所述相符（見本院卷第77頁公務

電話紀錄查詢表、第133至145頁萬國人力仲介股份有限公司

刑事陳述狀、第149頁長宏人力仲介有限公司刑事陳述意見

狀），況依被告與附表一編號7所示告訴人達成之調解結

果，告訴人就被告應返還之款項金額已有所折讓（72000-45

000＝27000），而同意被告於113年5月8日前一次給付45000

元，被告亦未能如數履行，已見前述，實難認被告有何和解

之真意及作為，本院經綜合考量其認罪之時點、法院已進行

之證據調查程序、對相關證人之負擔、調解程序等司法資源

之耗費、被告填補犯罪所生損害之態度等量刑事由，認不影

響原審之量刑結果。從而，被告執前詞上訴請求從輕量刑，

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徐一修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林蓉蓉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七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郭瑞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玉聰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胡宜如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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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上訴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詹于君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附表一

編

號

訂房公

司

匯 款

日期

匯款金

額（新

臺幣）

匯入帳

戶

已 退 款

或 折 扣

住宿

未 返 還

金額

調解結果

1 偉鉅人

力開發

有限公

司

（提出

告訴）

111.

3.15

1萬800

0元

張屘妹

上述第

一銀行

帳戶

0 1萬 8000

元

調解成立：

雙方以新臺幣

10,800元達成

調解。給付方

式：自民國11

3年8月起，按

月於每月10日

前各給付3,00

0元，至清償

完畢為止。

（見原審卷第

161-162頁）

2 正發人

力仲介

有限公

司

（未提

出 告

訴）

111.

3.15

111.

3.17

111.

3.18

111.

3.28

3萬600

0元

1萬800

0元

1萬800

0元

3萬600

0元

2萬425

0元

同上 已 退 款

與 扣 抵

住宿

0 已返還款項，

毋庸調解

01

02

03

04

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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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正得人

力管理

顧問有

限公司

111.

3.17

111.

3.25

1萬800

0元

7萬200

0元

同上 0 9萬元 調解成立：

雙方以新臺幣

45,000元達成

調解。給付方

式：自民國11

3年8月起，按

月於每月10日

前各給付3,00

0元，至清償

完畢為止。

（見原審卷第

227-228頁）

4 恆欣人

力資源

管理顧

問有限

公司

（實際

被害人

阮 氏

其）

111.

3.18

1萬800

0元

（匯款

人：PH

AM THI

HUON

G）

同上 0 1萬 8000

元

調解成立：

雙方以新臺幣

10,000元達成

調解。給付方

式：自民國11

3年12月起，

按月於每月10

日前各給付2,

000元，至清

償完畢為止。

（見原審卷第

173-174頁）

5 勤創國

際人力

資源有

限公司

111.

2.23

3000元 園霖大

飯店上

述第一

銀行帳

戶

已 全 額

退款

0 已返還款項，

毋庸調解

6 順裕人

力仲介

有限公

司

111.

2.24

2萬700

0元

同上 0 2萬 7000

元

調解成立：

雙方以新臺幣

16,200元達成

調解。給付方

式：自民國11

3年8月起，按

01

(續上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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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於每月10日

前各給付3,00

0元，至清償

完畢為止。

（見原審卷第

181-182頁）

7 允紘人

力資源

有限公

司 / 文

煌實業

股份有

限公司

111.

3.3

7萬200

0元

同上 1萬5000

元

5萬 7000

元

調解成立：

雙方以新臺幣

45,000元達成

調解。給付方

式：於民國11

3年5月8日前

一次給付。若

未 遵期給

付，願就 未

清償之餘額，

另給付懲罰性

違約金27,000

元。（見本院

卷第79-81

頁）

8 優仕人

力資源

管理顧

問有限

公司

111.

3.17

111.

3.24

111.

3.29

18萬元

1萬800

0元

9萬元

同上 已 全 額

退款

0 已返還款項，

毋庸調解

9 有謙人

力資源

管理顧

問有限

公司

111.

3.18

其 餘

不詳

1萬800

0 元 ，

與其餘

款項總

計14萬

4000元

同上 已 退 款

與 扣 抵

住宿

0 已返還款項，

毋庸調解

01

(續上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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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鴻海開

發國際

有限公

司

111.

3.18

7萬200

0元

（匯款

人：楊

明麗）

同上 0 7萬 2000

元

調解成立：

雙方以新臺幣

42,000元達成

調解。給付方

式：自民國11

3年8月起，按

月於每月10日

前各給付3,00

0元，至清償

完畢為止。

（見原審卷第

191-192頁）

11 友信人

力資源

有限公

司

111.

3.21

111.

3.25

1萬800

0元

1萬800

0元

同上 已 退 款

與 扣 抵

住宿

0 已返還款項，

毋庸調解

12 永續人

力資源

管理顧

問有限

公司

不詳 1萬800

0元

不詳 1萬8000

元

0 已返還款項，

毋庸調解

13 長宏人

力仲介

有限公

司新竹

分公司

111.

3.25

9萬元 園霖大

飯店上

述第一

銀行帳

戶

0 9萬元 調解成立：

雙方以新臺幣

54,000元達成

調解。給付方

式：自民國11

3年8月起，按

月於每月10日

前各給付6,00

0元，至清償

完畢為止。

（見原審卷第

201-202頁）

14 台得國 111. 1萬800 同上 0 1萬 8000 台得公司無調

01

(續上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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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人力

開發公

司

3.28 0元 元 解意願（見本

院卷第83頁）

15 寶華人

力仲介

股份有

限公司

彰化分

公司

111.

3.28

5萬400

0元

同上 0 5萬 4000

元

調解成立：

雙方以新臺幣

33,000元達成

調解。給付方

式：自民國11

3年8月起，按

月於每月10日

前各給付3,00

0元，至清償

完畢為止。

（見原審卷第

209-210頁）

16 萬國人

力仲介

股份有

限公司

111.

3.28

111.

3.30

16萬20

00元

43萬20

00元

同上 0 59萬 400

0元

調解成立：

雙方以新臺幣

59,4000元達

成調解。給付

方式：自民國

113年3月2日

起至清償日

止，按週年利

率5％計算之

利息。（見本

院卷第73-75

頁）

17 勝暉國

際事業

有限公

司

111.

3.31

7萬200

0元

同上 已 退 款

與 折 抵

住宿

0 已返還款項，

毋庸調解

01

(續上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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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上易字第711號
上  訴  人  
即  被  告  張喜慶








選任辯護人  謝勝隆律師（法扶律師）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取財案件，不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32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3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號：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068、3070、5564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上訴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。是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，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、罪名部分，自非第二審之審查範圍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13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第二審針對僅就科刑為一部分上訴之案件，祇須就當事人明示提起上訴之該部分踐行調查證據及辯論之程序，然後於判決內將聲明上訴之範圍（即上訴審理範圍）記載明確，以為判決之依據即足，毋庸將不在其審判範圍之罪（犯罪事實、證據取捨及論罪等）部分贅加記載，亦無須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其裁判之附件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本案係由上訴人即被告張喜慶（下稱被告）提起上訴，明示僅就原判決刑之部分提起上訴，有本院審判筆錄、撤回上訴聲請書可按（見本院卷第9、172、185頁），故依前揭規定，本院應僅就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，並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斷之罪名，作為審認量刑是否妥適之判斷基礎。至於本案關於被告之犯罪事實、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、所犯罪名及沒收，均詳如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。
二、被告上訴意旨略以：被告於民國111年3月7日因腦中風急診入院，由於上開病症造成神經系統構造及心智功能、口語表達功能障礙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，被告認罪，請考量被告之身心狀況予以從輕量刑等語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按刑之量定，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，倘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斟酌刑法第57條相關各款所列情狀，說明其所側重之事由而為評價，並於法定刑度內，酌量科刑，致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、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，即無違法可指。又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「犯罪後之態度」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，參酌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第15點規定：「(第1項)審酌行為人犯罪後態度，宜考量是否悔悟及有無盡力賠償被害人之損害。(第2項)審酌悔悟態度，宜考量行為人是否自白、自白之時間點、為了修復損害或與被害人和解所為之努力，並不得以被告緘默，作為認定態度不良之依據。」是以被告認罪是否得以成為量刑減讓之事由，允宜參酌上開因素綜合判斷，易言之，倘被告於第一審法院完成證據調查、判決有罪後，始於上訴時改為認罪答辯，此係為求刑之寬典之坦認犯行，與訴訟階段初期或準備程序中即為認罪表示，而係出於真誠悔悟之動機者，自應有所區別，而依認罪時間點之不同，為相對應減讓幅度之調整，甚至得不為任何量刑減讓。次按被告與被害人成立調（和）解，賠償被害人財產上及精神上所生之損害，本為其侵害他人權益所應負之民事損害賠償責任，並非法定減刑事項，僅為量刑審酌因子之一，仍應綜合審酌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生危險或損害等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，而為整體綜合判斷，非謂被告於第二審與被害人成立調解或賠償損害，即應量處較第一審判決為輕之刑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09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）。
　㈡經查，原判決之科刑，業已以卷內量刑調查資料，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量刑之準據，就被告之量刑詳為審酌並敘明理由（見原判決理由欄參、二），所為量刑未逾越法定刑度，復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，核無違法或不當。至原審雖未及審酌被告於原審判決後另與附表一編號16所示之告訴人達成調解，且於上訴後為認罪之表示等情事，然被告於警、偵訊及原審時，均未坦承犯行，且被告雖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期間陸續與告訴人等達成民事調解（調解數額及給付方式詳如附表一各該編號「調解結果」欄），惟除返還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告訴人新臺幣(下同）15000元外，對其餘告訴人始終未依調解條件為賠償，為被告所自承（見本院卷第189至190頁），核與告訴人等所述相符（見本院卷第77頁公務電話紀錄查詢表、第133至145頁萬國人力仲介股份有限公司刑事陳述狀、第149頁長宏人力仲介有限公司刑事陳述意見狀），況依被告與附表一編號7所示告訴人達成之調解結果，告訴人就被告應返還之款項金額已有所折讓（72000-45000＝27000），而同意被告於113年5月8日前一次給付45000元，被告亦未能如數履行，已見前述，實難認被告有何和解之真意及作為，本院經綜合考量其認罪之時點、法院已進行之證據調查程序、對相關證人之負擔、調解程序等司法資源之耗費、被告填補犯罪所生損害之態度等量刑事由，認不影響原審之量刑結果。從而，被告執前詞上訴請求從輕量刑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徐一修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林蓉蓉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七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郭瑞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玉聰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胡宜如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不得上訴。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詹于君
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附表一
		編號

		訂房公司

		匯款日期

		匯款金額（新臺幣）

		匯入帳戶

		已退款或折扣住宿

		未返還金額

		調解結果



		1

		偉鉅人力開發有限公司
（提出告訴）



		111.3.15

		1萬8000元

		張屘妹上述第一銀行帳戶

		0

		1萬8000元

		調解成立：
雙方以新臺幣10,8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8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3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161-162頁）



		2

		正發人力仲介有限公司
（未提出告訴）



		111.3.15
111.3.17
111.3.18
111.3.28







		3萬6000元
1萬8000元
1萬8000元
3萬6000元
2萬4250元







		同上

		已退款與扣抵住宿

		0

		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



		3

		正得人力管理顧問有限公司

		111.3.17
111.3.25

		1萬8000元
7萬2000元

		同上

		0

		9萬元

		調解成立：
雙方以新臺幣45,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8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3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227-228頁）



		4

		恆欣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
（實際被害人阮氏其）



		111.3.18

		1萬8000元
（匯款人：PHAM THI HUONG）



		同上

		0

		1萬8000元

		調解成立：
雙方以新臺幣10,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12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2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173-174頁）



		5

		勤創國際人力資源有限公司

		111.2.23

		3000元

		園霖大飯店上述第一銀行帳戶

		已全額退款

		0

		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



		6

		順裕人力仲介有限公司

		111.2.24

		2萬7000元

		同上

		0

		2萬7000元

		調解成立：
雙方以新臺幣16,2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8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3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181-182頁）



		7

		允紘人力資源有限公司/文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		111.3.3

		7萬2000元

		同上

		1萬5000元

		5萬7000元

		調解成立：
雙方以新臺幣45,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於民國113年5月8日前一次給付。若未 遵期給付，願就 未清償之餘額，另給付懲罰性違約金27,000元。（見本院卷第79-81頁）



		8

		優仕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

		111.3.17
111.3.24
111.3.29





		18萬元
1萬8000元
9萬元





		同上

		已全額退款

		0

		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



		9

		有謙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

		111.3.18
其餘不詳



		1萬8000元，與其餘款項總計14萬4000元

		同上

		已退款與扣抵住宿

		0

		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



		10

		鴻海開發國際有限公司

		111.3.18

		7萬2000元
（匯款人：楊明麗）



		同上

		0

		7萬2000元

		調解成立：
雙方以新臺幣42,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8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3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191-192頁）



		11

		友信人力資源有限公司

		111.3.21
111.3.25



		1萬8000元
1萬8000元



		同上

		已退款與扣抵住宿

		0

		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



		12

		永續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

		不詳

		1萬8000元

		不詳

		1萬8000元

		0

		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



		13

		長宏人力仲介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

		111.3.25

		9萬元

		園霖大飯店上述第一銀行帳戶

		0

		9萬元

		調解成立：
雙方以新臺幣54,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8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6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201-202頁）



		14

		台得國際人力開發公司

		111.3.28

		1萬8000元

		同上

		0

		1萬8000元

		台得公司無調解意願（見本院卷第83頁）



		15

		寶華人力仲介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分公司

		111.3.28

		5萬4000元

		同上

		0

		5萬4000元

		調解成立：
雙方以新臺幣33,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8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3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209-210頁）



		16

		萬國人力仲介股份有限公司

		111.3.28
111.3.30



		16萬2000元
43萬2000元



		同上

		0

		59萬4000元

		調解成立：
雙方以新臺幣59,4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3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（見本院卷第73-75頁）



		17

		勝暉國際事業有限公司

		111.3.31

		7萬2000元

		同上

		已退款與折抵住宿

		0

		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








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上易字第711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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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  被  告  張喜慶




選任辯護人  謝勝隆律師（法扶律師）                  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取財案件，不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3
年度易字第132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3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號
：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068、3070、5564號），
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上訴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，刑事
    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。是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
    部分提起上訴，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、罪名部分，自非
    第二審之審查範圍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13號判決
    意旨參照）。第二審針對僅就科刑為一部分上訴之案件，祇
    須就當事人明示提起上訴之該部分踐行調查證據及辯論之程
    序，然後於判決內將聲明上訴之範圍（即上訴審理範圍）記
    載明確，以為判決之依據即足，毋庸將不在其審判範圍之罪
    （犯罪事實、證據取捨及論罪等）部分贅加記載，亦無須將
    第一審判決書作為其裁判之附件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
    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本案係由上訴人即被告張喜慶（
    下稱被告）提起上訴，明示僅就原判決刑之部分提起上訴，
    有本院審判筆錄、撤回上訴聲請書可按（見本院卷第9、172
    、185頁），故依前揭規定，本院應僅就原判決量刑妥適與
    否進行審理，並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斷之罪名，
    作為審認量刑是否妥適之判斷基礎。至於本案關於被告之犯
    罪事實、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、所犯罪名及沒收
    ，均詳如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。
二、被告上訴意旨略以：被告於民國111年3月7日因腦中風急診
    入院，由於上開病症造成神經系統構造及心智功能、口語表
    達功能障礙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，被告認罪，請考量被告之
    身心狀況予以從輕量刑等語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按刑之量定，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，倘其量
    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斟酌刑法第57條相關各款所
    列情狀，說明其所側重之事由而為評價，並於法定刑度內，
    酌量科刑，致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、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
    者，即無違法可指。又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「犯罪後之態
    度」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，參酌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
    行刑參考要點第15點規定：「(第1項)審酌行為人犯罪後態
    度，宜考量是否悔悟及有無盡力賠償被害人之損害。(第2項
    )審酌悔悟態度，宜考量行為人是否自白、自白之時間點、
    為了修復損害或與被害人和解所為之努力，並不得以被告緘
    默，作為認定態度不良之依據。」是以被告認罪是否得以成
    為量刑減讓之事由，允宜參酌上開因素綜合判斷，易言之，
    倘被告於第一審法院完成證據調查、判決有罪後，始於上訴
    時改為認罪答辯，此係為求刑之寬典之坦認犯行，與訴訟階
    段初期或準備程序中即為認罪表示，而係出於真誠悔悟之動
    機者，自應有所區別，而依認罪時間點之不同，為相對應減
    讓幅度之調整，甚至得不為任何量刑減讓。次按被告與被害
    人成立調（和）解，賠償被害人財產上及精神上所生之損害
    ，本為其侵害他人權益所應負之民事損害賠償責任，並非法
    定減刑事項，僅為量刑審酌因子之一，仍應綜合審酌犯罪之
    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生危險或損害等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
    ，而為整體綜合判斷，非謂被告於第二審與被害人成立調解
    或賠償損害，即應量處較第一審判決為輕之刑（最高法院11
    2年度台上字第409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）。
　㈡經查，原判決之科刑，業已以卷內量刑調查資料，依刑法第5
    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量刑之準據，就被告之量刑詳為審酌
    並敘明理由（見原判決理由欄參、二），所為量刑未逾越法
    定刑度，復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，核無違法或不當。至原
    審雖未及審酌被告於原審判決後另與附表一編號16所示之告
    訴人達成調解，且於上訴後為認罪之表示等情事，然被告於
    警、偵訊及原審時，均未坦承犯行，且被告雖於原審及本院
    審理期間陸續與告訴人等達成民事調解（調解數額及給付方
    式詳如附表一各該編號「調解結果」欄），惟除返還附表一
    編號7所示之告訴人新臺幣(下同）15000元外，對其餘告訴
    人始終未依調解條件為賠償，為被告所自承（見本院卷第18
    9至190頁），核與告訴人等所述相符（見本院卷第77頁公務
    電話紀錄查詢表、第133至145頁萬國人力仲介股份有限公司
    刑事陳述狀、第149頁長宏人力仲介有限公司刑事陳述意見
    狀），況依被告與附表一編號7所示告訴人達成之調解結果
    ，告訴人就被告應返還之款項金額已有所折讓（72000-4500
    0＝27000），而同意被告於113年5月8日前一次給付45000元
    ，被告亦未能如數履行，已見前述，實難認被告有何和解之
    真意及作為，本院經綜合考量其認罪之時點、法院已進行之
    證據調查程序、對相關證人之負擔、調解程序等司法資源之
    耗費、被告填補犯罪所生損害之態度等量刑事由，認不影響
    原審之量刑結果。從而，被告執前詞上訴請求從輕量刑，為
    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徐一修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林蓉蓉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七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郭瑞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玉聰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胡宜如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不得上訴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詹于君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附表一
編號 訂房公司 匯款日期 匯款金額（新臺幣） 匯入帳戶 已退款或折扣住宿 未返還金額 調解結果 1 偉鉅人力開發有限公司 （提出告訴）  111.3.15 1萬8000元 張屘妹上述第一銀行帳戶 0 1萬8000元 調解成立： 雙方以新臺幣10,8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8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3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161-162頁） 2 正發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（未提出告訴）  111.3.15 111.3.17 111.3.18 111.3.28    3萬6000元 1萬8000元 1萬8000元 3萬6000元 2萬4250元    同上 已退款與扣抵住宿 0 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 3 正得人力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11.3.17 111.3.25 1萬8000元 7萬2000元 同上 0 9萬元 調解成立： 雙方以新臺幣45,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8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3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227-228頁） 4 恆欣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（實際被害人阮氏其）  111.3.18 1萬8000元 （匯款人：PHAM THI HUONG）  同上 0 1萬8000元 調解成立： 雙方以新臺幣10,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12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2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173-174頁） 5 勤創國際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111.2.23 3000元 園霖大飯店上述第一銀行帳戶 已全額退款 0 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 6 順裕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111.2.24 2萬7000元 同上 0 2萬7000元 調解成立： 雙方以新臺幣16,2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8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3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181-182頁） 7 允紘人力資源有限公司/文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.3.3 7萬2000元 同上 1萬5000元 5萬7000元 調解成立： 雙方以新臺幣45,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於民國113年5月8日前一次給付。若未 遵期給付，願就 未清償之餘額，另給付懲罰性違約金27,000元。（見本院卷第79-81頁） 8 優仕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11.3.17 111.3.24 111.3.29   18萬元 1萬8000元 9萬元   同上 已全額退款 0 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 9 有謙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11.3.18 其餘不詳  1萬8000元，與其餘款項總計14萬4000元 同上 已退款與扣抵住宿 0 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 10 鴻海開發國際有限公司 111.3.18 7萬2000元 （匯款人：楊明麗）  同上 0 7萬2000元 調解成立： 雙方以新臺幣42,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8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3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191-192頁） 11 友信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111.3.21 111.3.25  1萬8000元 1萬8000元  同上 已退款與扣抵住宿 0 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 12 永續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不詳 1萬8000元 不詳 1萬8000元 0 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 13 長宏人力仲介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111.3.25 9萬元 園霖大飯店上述第一銀行帳戶 0 9萬元 調解成立： 雙方以新臺幣54,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8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6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201-202頁） 14 台得國際人力開發公司 111.3.28 1萬8000元 同上 0 1萬8000元 台得公司無調解意願（見本院卷第83頁） 15 寶華人力仲介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分公司 111.3.28 5萬4000元 同上 0 5萬4000元 調解成立： 雙方以新臺幣33,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8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3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209-210頁） 16 萬國人力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111.3.28 111.3.30  16萬2000元 43萬2000元  同上 0 59萬4000元 調解成立： 雙方以新臺幣59,4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3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（見本院卷第73-75頁） 17 勝暉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111.3.31 7萬2000元 同上 已退款與折抵住宿 0 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 


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上易字第711號
上  訴  人  
即  被  告  張喜慶








選任辯護人  謝勝隆律師（法扶律師）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取財案件，不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32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3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號：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068、3070、5564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上訴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。是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，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、罪名部分，自非第二審之審查範圍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13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第二審針對僅就科刑為一部分上訴之案件，祇須就當事人明示提起上訴之該部分踐行調查證據及辯論之程序，然後於判決內將聲明上訴之範圍（即上訴審理範圍）記載明確，以為判決之依據即足，毋庸將不在其審判範圍之罪（犯罪事實、證據取捨及論罪等）部分贅加記載，亦無須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其裁判之附件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本案係由上訴人即被告張喜慶（下稱被告）提起上訴，明示僅就原判決刑之部分提起上訴，有本院審判筆錄、撤回上訴聲請書可按（見本院卷第9、172、185頁），故依前揭規定，本院應僅就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，並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斷之罪名，作為審認量刑是否妥適之判斷基礎。至於本案關於被告之犯罪事實、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、所犯罪名及沒收，均詳如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。
二、被告上訴意旨略以：被告於民國111年3月7日因腦中風急診入院，由於上開病症造成神經系統構造及心智功能、口語表達功能障礙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，被告認罪，請考量被告之身心狀況予以從輕量刑等語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按刑之量定，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，倘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斟酌刑法第57條相關各款所列情狀，說明其所側重之事由而為評價，並於法定刑度內，酌量科刑，致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、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，即無違法可指。又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「犯罪後之態度」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，參酌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第15點規定：「(第1項)審酌行為人犯罪後態度，宜考量是否悔悟及有無盡力賠償被害人之損害。(第2項)審酌悔悟態度，宜考量行為人是否自白、自白之時間點、為了修復損害或與被害人和解所為之努力，並不得以被告緘默，作為認定態度不良之依據。」是以被告認罪是否得以成為量刑減讓之事由，允宜參酌上開因素綜合判斷，易言之，倘被告於第一審法院完成證據調查、判決有罪後，始於上訴時改為認罪答辯，此係為求刑之寬典之坦認犯行，與訴訟階段初期或準備程序中即為認罪表示，而係出於真誠悔悟之動機者，自應有所區別，而依認罪時間點之不同，為相對應減讓幅度之調整，甚至得不為任何量刑減讓。次按被告與被害人成立調（和）解，賠償被害人財產上及精神上所生之損害，本為其侵害他人權益所應負之民事損害賠償責任，並非法定減刑事項，僅為量刑審酌因子之一，仍應綜合審酌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生危險或損害等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，而為整體綜合判斷，非謂被告於第二審與被害人成立調解或賠償損害，即應量處較第一審判決為輕之刑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09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）。
　㈡經查，原判決之科刑，業已以卷內量刑調查資料，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量刑之準據，就被告之量刑詳為審酌並敘明理由（見原判決理由欄參、二），所為量刑未逾越法定刑度，復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，核無違法或不當。至原審雖未及審酌被告於原審判決後另與附表一編號16所示之告訴人達成調解，且於上訴後為認罪之表示等情事，然被告於警、偵訊及原審時，均未坦承犯行，且被告雖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期間陸續與告訴人等達成民事調解（調解數額及給付方式詳如附表一各該編號「調解結果」欄），惟除返還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告訴人新臺幣(下同）15000元外，對其餘告訴人始終未依調解條件為賠償，為被告所自承（見本院卷第189至190頁），核與告訴人等所述相符（見本院卷第77頁公務電話紀錄查詢表、第133至145頁萬國人力仲介股份有限公司刑事陳述狀、第149頁長宏人力仲介有限公司刑事陳述意見狀），況依被告與附表一編號7所示告訴人達成之調解結果，告訴人就被告應返還之款項金額已有所折讓（72000-45000＝27000），而同意被告於113年5月8日前一次給付45000元，被告亦未能如數履行，已見前述，實難認被告有何和解之真意及作為，本院經綜合考量其認罪之時點、法院已進行之證據調查程序、對相關證人之負擔、調解程序等司法資源之耗費、被告填補犯罪所生損害之態度等量刑事由，認不影響原審之量刑結果。從而，被告執前詞上訴請求從輕量刑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徐一修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林蓉蓉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七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郭瑞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玉聰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胡宜如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不得上訴。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詹于君
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附表一
		編號

		訂房公司

		匯款日期

		匯款金額（新臺幣）

		匯入帳戶

		已退款或折扣住宿

		未返還金額

		調解結果



		1

		偉鉅人力開發有限公司
（提出告訴）



		111.3.15

		1萬8000元

		張屘妹上述第一銀行帳戶

		0

		1萬8000元

		調解成立：
雙方以新臺幣10,8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8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3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161-162頁）



		2

		正發人力仲介有限公司
（未提出告訴）



		111.3.15
111.3.17
111.3.18
111.3.28







		3萬6000元
1萬8000元
1萬8000元
3萬6000元
2萬4250元







		同上

		已退款與扣抵住宿

		0

		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



		3

		正得人力管理顧問有限公司

		111.3.17
111.3.25

		1萬8000元
7萬2000元

		同上

		0

		9萬元

		調解成立：
雙方以新臺幣45,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8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3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227-228頁）



		4

		恆欣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
（實際被害人阮氏其）



		111.3.18

		1萬8000元
（匯款人：PHAM THI HUONG）



		同上

		0

		1萬8000元

		調解成立：
雙方以新臺幣10,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12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2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173-174頁）



		5

		勤創國際人力資源有限公司

		111.2.23

		3000元

		園霖大飯店上述第一銀行帳戶

		已全額退款

		0

		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



		6

		順裕人力仲介有限公司

		111.2.24

		2萬7000元

		同上

		0

		2萬7000元

		調解成立：
雙方以新臺幣16,2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8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3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181-182頁）



		7

		允紘人力資源有限公司/文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		111.3.3

		7萬2000元

		同上

		1萬5000元

		5萬7000元

		調解成立：
雙方以新臺幣45,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於民國113年5月8日前一次給付。若未 遵期給付，願就 未清償之餘額，另給付懲罰性違約金27,000元。（見本院卷第79-81頁）



		8

		優仕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

		111.3.17
111.3.24
111.3.29





		18萬元
1萬8000元
9萬元





		同上

		已全額退款

		0

		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



		9

		有謙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

		111.3.18
其餘不詳



		1萬8000元，與其餘款項總計14萬4000元

		同上

		已退款與扣抵住宿

		0

		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



		10

		鴻海開發國際有限公司

		111.3.18

		7萬2000元
（匯款人：楊明麗）



		同上

		0

		7萬2000元

		調解成立：
雙方以新臺幣42,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8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3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191-192頁）



		11

		友信人力資源有限公司

		111.3.21
111.3.25



		1萬8000元
1萬8000元



		同上

		已退款與扣抵住宿

		0

		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



		12

		永續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

		不詳

		1萬8000元

		不詳

		1萬8000元

		0

		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



		13

		長宏人力仲介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

		111.3.25

		9萬元

		園霖大飯店上述第一銀行帳戶

		0

		9萬元

		調解成立：
雙方以新臺幣54,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8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6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201-202頁）



		14

		台得國際人力開發公司

		111.3.28

		1萬8000元

		同上

		0

		1萬8000元

		台得公司無調解意願（見本院卷第83頁）



		15

		寶華人力仲介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分公司

		111.3.28

		5萬4000元

		同上

		0

		5萬4000元

		調解成立：
雙方以新臺幣33,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8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3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209-210頁）



		16

		萬國人力仲介股份有限公司

		111.3.28
111.3.30



		16萬2000元
43萬2000元



		同上

		0

		59萬4000元

		調解成立：
雙方以新臺幣59,4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3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（見本院卷第73-75頁）



		17

		勝暉國際事業有限公司

		111.3.31

		7萬2000元

		同上

		已退款與折抵住宿

		0

		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








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上易字第711號
上  訴  人  
即  被  告  張喜慶




選任辯護人  謝勝隆律師（法扶律師）                  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取財案件，不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32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3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號：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068、3070、5564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上訴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。是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，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、罪名部分，自非第二審之審查範圍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13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第二審針對僅就科刑為一部分上訴之案件，祇須就當事人明示提起上訴之該部分踐行調查證據及辯論之程序，然後於判決內將聲明上訴之範圍（即上訴審理範圍）記載明確，以為判決之依據即足，毋庸將不在其審判範圍之罪（犯罪事實、證據取捨及論罪等）部分贅加記載，亦無須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其裁判之附件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本案係由上訴人即被告張喜慶（下稱被告）提起上訴，明示僅就原判決刑之部分提起上訴，有本院審判筆錄、撤回上訴聲請書可按（見本院卷第9、172、185頁），故依前揭規定，本院應僅就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，並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斷之罪名，作為審認量刑是否妥適之判斷基礎。至於本案關於被告之犯罪事實、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、所犯罪名及沒收，均詳如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。
二、被告上訴意旨略以：被告於民國111年3月7日因腦中風急診入院，由於上開病症造成神經系統構造及心智功能、口語表達功能障礙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，被告認罪，請考量被告之身心狀況予以從輕量刑等語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按刑之量定，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，倘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斟酌刑法第57條相關各款所列情狀，說明其所側重之事由而為評價，並於法定刑度內，酌量科刑，致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、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，即無違法可指。又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「犯罪後之態度」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，參酌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第15點規定：「(第1項)審酌行為人犯罪後態度，宜考量是否悔悟及有無盡力賠償被害人之損害。(第2項)審酌悔悟態度，宜考量行為人是否自白、自白之時間點、為了修復損害或與被害人和解所為之努力，並不得以被告緘默，作為認定態度不良之依據。」是以被告認罪是否得以成為量刑減讓之事由，允宜參酌上開因素綜合判斷，易言之，倘被告於第一審法院完成證據調查、判決有罪後，始於上訴時改為認罪答辯，此係為求刑之寬典之坦認犯行，與訴訟階段初期或準備程序中即為認罪表示，而係出於真誠悔悟之動機者，自應有所區別，而依認罪時間點之不同，為相對應減讓幅度之調整，甚至得不為任何量刑減讓。次按被告與被害人成立調（和）解，賠償被害人財產上及精神上所生之損害，本為其侵害他人權益所應負之民事損害賠償責任，並非法定減刑事項，僅為量刑審酌因子之一，仍應綜合審酌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生危險或損害等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，而為整體綜合判斷，非謂被告於第二審與被害人成立調解或賠償損害，即應量處較第一審判決為輕之刑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09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）。
　㈡經查，原判決之科刑，業已以卷內量刑調查資料，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量刑之準據，就被告之量刑詳為審酌並敘明理由（見原判決理由欄參、二），所為量刑未逾越法定刑度，復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，核無違法或不當。至原審雖未及審酌被告於原審判決後另與附表一編號16所示之告訴人達成調解，且於上訴後為認罪之表示等情事，然被告於警、偵訊及原審時，均未坦承犯行，且被告雖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期間陸續與告訴人等達成民事調解（調解數額及給付方式詳如附表一各該編號「調解結果」欄），惟除返還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告訴人新臺幣(下同）15000元外，對其餘告訴人始終未依調解條件為賠償，為被告所自承（見本院卷第189至190頁），核與告訴人等所述相符（見本院卷第77頁公務電話紀錄查詢表、第133至145頁萬國人力仲介股份有限公司刑事陳述狀、第149頁長宏人力仲介有限公司刑事陳述意見狀），況依被告與附表一編號7所示告訴人達成之調解結果，告訴人就被告應返還之款項金額已有所折讓（72000-45000＝27000），而同意被告於113年5月8日前一次給付45000元，被告亦未能如數履行，已見前述，實難認被告有何和解之真意及作為，本院經綜合考量其認罪之時點、法院已進行之證據調查程序、對相關證人之負擔、調解程序等司法資源之耗費、被告填補犯罪所生損害之態度等量刑事由，認不影響原審之量刑結果。從而，被告執前詞上訴請求從輕量刑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徐一修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林蓉蓉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七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郭瑞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玉聰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胡宜如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不得上訴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詹于君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附表一
編號 訂房公司 匯款日期 匯款金額（新臺幣） 匯入帳戶 已退款或折扣住宿 未返還金額 調解結果 1 偉鉅人力開發有限公司 （提出告訴）  111.3.15 1萬8000元 張屘妹上述第一銀行帳戶 0 1萬8000元 調解成立： 雙方以新臺幣10,8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8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3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161-162頁） 2 正發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（未提出告訴）  111.3.15 111.3.17 111.3.18 111.3.28    3萬6000元 1萬8000元 1萬8000元 3萬6000元 2萬4250元    同上 已退款與扣抵住宿 0 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 3 正得人力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11.3.17 111.3.25 1萬8000元 7萬2000元 同上 0 9萬元 調解成立： 雙方以新臺幣45,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8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3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227-228頁） 4 恆欣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（實際被害人阮氏其）  111.3.18 1萬8000元 （匯款人：PHAM THI HUONG）  同上 0 1萬8000元 調解成立： 雙方以新臺幣10,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12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2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173-174頁） 5 勤創國際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111.2.23 3000元 園霖大飯店上述第一銀行帳戶 已全額退款 0 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 6 順裕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111.2.24 2萬7000元 同上 0 2萬7000元 調解成立： 雙方以新臺幣16,2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8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3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181-182頁） 7 允紘人力資源有限公司/文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.3.3 7萬2000元 同上 1萬5000元 5萬7000元 調解成立： 雙方以新臺幣45,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於民國113年5月8日前一次給付。若未 遵期給付，願就 未清償之餘額，另給付懲罰性違約金27,000元。（見本院卷第79-81頁） 8 優仕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11.3.17 111.3.24 111.3.29   18萬元 1萬8000元 9萬元   同上 已全額退款 0 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 9 有謙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11.3.18 其餘不詳  1萬8000元，與其餘款項總計14萬4000元 同上 已退款與扣抵住宿 0 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 10 鴻海開發國際有限公司 111.3.18 7萬2000元 （匯款人：楊明麗）  同上 0 7萬2000元 調解成立： 雙方以新臺幣42,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8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3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191-192頁） 11 友信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111.3.21 111.3.25  1萬8000元 1萬8000元  同上 已退款與扣抵住宿 0 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 12 永續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不詳 1萬8000元 不詳 1萬8000元 0 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 13 長宏人力仲介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111.3.25 9萬元 園霖大飯店上述第一銀行帳戶 0 9萬元 調解成立： 雙方以新臺幣54,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8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6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201-202頁） 14 台得國際人力開發公司 111.3.28 1萬8000元 同上 0 1萬8000元 台得公司無調解意願（見本院卷第83頁） 15 寶華人力仲介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分公司 111.3.28 5萬4000元 同上 0 5萬4000元 調解成立： 雙方以新臺幣33,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8月起，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3,000元，至清償完畢為止。（見原審卷第209-210頁） 16 萬國人力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111.3.28 111.3.30  16萬2000元 43萬2000元  同上 0 59萬4000元 調解成立： 雙方以新臺幣59,4000元達成調解。給付方式：自民國113年3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（見本院卷第73-75頁） 17 勝暉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111.3.31 7萬2000元 同上 已退款與折抵住宿 0 已返還款項，毋庸調解 



